
 

 

一. 《广东省自然科学奖提名书》 

形式审查不合格内容 

（一）提名材料不齐全、不一致 

1.未按要求提交必备附件材料或书面材料与电子版不一致； 

2.完成人未在签名处签名、完成人的完成单位未在盖章处盖章；第一完成人未手写

“承诺函”或未在“承诺函”、“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中亲笔签名，其完成单位或工作单

位未在“承诺函”盖章； 

3.提名单位或提名专家未在首页及提名意见两处盖章或亲笔签名； 

（二）主要证明材料问题 

4.代表性论文、专著发表（出版）年限不足 2 年的（即 2020 年 8 月 31 日后发表）； 

5.代表性论文、专著在以往年度获奖项目或本年度其他项目中重复使用； 

6.提交了没有完成人的代表性论文、专著； 

7.未提交国内发表的代表性论文、专著； 

8.代表性论文、专著署名第一单位不是国内单位； 

9.未提交论文、专著检索报告； 

（三）完成人问题 

10.完成人是 2021 年度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

步奖、科技合作奖获奖项目的完成人，或同一完成人在本年度中同时参与多个项目提名； 

11.完成人不是代表性论文、专著的作者； 

12.完成人为提名项目中结题验收、成果评价专家； 

13.第一完成人的完成单位不是广东省内所属单位或主要成果不是广东省内单位完

成的； 

14.外籍完成人在广东省内聘用期限不满 4 年； 

（四）其他不合格情况 

15.其他不符合有关规定和要求的情况。 

 

 

 

 



 

 

二. 《广东省技术发明奖提名书》 

形式审查不合格内容 

（一）提名材料不齐全、不一致 

1.未按要求提交必备附件材料或书面材料与电子版不一致； 

2.完成人未在签名处签名、完成人的完成单位未在盖章处盖章；第一完成人未手写

“承诺函”或未在“承诺函”、“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中亲笔签名，其完成单位或工作单位

未在“承诺函”盖章； 

3.提名单位或提名专家未在首页及提名意见两处盖章或亲笔签名； 

（二）应用及主要证明材料问题 

4.项目整体技术应用时间不足两年，即 2020 年 8 月 31 日后才开始应用； 

5.未提交已授权的发明专利、或提交了未授权的知识产权； 

6.提供了知识产权权利人、发明人均不是项目主要完成人的知识产权； 

7.所列主要知识产权证明、代表性论文、专著在以往年度获奖项目或本年度其他项

目中重复使用； 

8.代表性论文、专著署名第一单位不是国内单位； 

9.未提交国内发表的代表性论文、专著（可以不提交论文专著，若提交则至少有一

篇在国内发表）； 

（三）完成人问题 

10.前 3 位完成人不是授权发明专利的发明人（发明人少于 3 人时除外）； 

11.完成人是 2021 年度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

步奖、科技合作奖获奖项目的完成人，或同一完成人在本年度中同时参与多个项目提名； 

12.完成人为提名项目中结题验收、成果评价专家； 

13.第一完成人的完成单位不是广东省内所属单位或主要成果不是广东省内单位完

成的； 

14.所列完成人有非中国籍公民； 

（四）其他不合格情况 

15.其他不符合有关规定和要求的情况。 

 

 

 



 

 

三. 《广东省科技进步奖提名书》 

形式审查不合格内容： 

（一）提名材料不齐全、不一致 

1.未按要求提交必备附件材料或书面材料与电子版不一致； 

2.完成人未在签名处签名，完成人的完成单位、完成单位未在盖章处盖章或法定代

表人未签字；第一完成人未手写“承诺函”或未在“承诺函”、“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中亲

笔签名，其完成单位或工作单位未在“承诺函”盖章； 

3.提名单位或提名专家未在首页及提名意见两处盖章或亲笔签名； 

（二）应用及主要证明材料问题 

4.项目整体技术应用时间不足两年，即 2020 年 8 月 31 日后才开始应用； 

5.提交了未授权的知识产权； 

6.提供了知识产权权利人、发明人均不是项目主要完成人或完成单位的知识产权； 

7.所列主要知识产权证明、代表性论文、专著在以往年度获奖项目或本年度其他项

目中重复使用； 

8.代表性论文、专著署名第一单位不是国内单位； 

9.未提交国内发表的代表性论文、专著（可以不提交论文专著，若提交则至少有一

篇在国内发表）； 

（三）完成人问题 

10.完成人是 2021 年度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

步奖、科技合作奖获奖项目的完成人，或同一完成人在本年度中同时参与多个项目提名； 

11.完成人为提名项目中结题验收、成果评价专家； 

12.所列完成人有非中国籍公民； 

（四）完成单位问题 

13. 第一完成单位不是广东省内所属单位或主要成果不是广东省内单位完成的； 

14.完成单位不是法人单位； 

15.完成单位名称、“法人证书”单位名称、单位公章三者不一致； 

（五）其他不合格情况 

16. 其他不符合有关规定和要求的情况。 

 



 

 

四. 《广东省科技成果推广奖提名书》 

形式审查不合格内容： 

（一）提名材料不齐全、不一致 

1.未按要求提交必备附件材料或书面材料与电子版不一致； 

2.完成人未在签名处签名，完成人的完成单位、完成单位未在盖章处盖章或法定代

表人未签字；第一完成人未手写“承诺函”或未在“承诺函”、“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中亲

笔签名，其完成单位或工作单位未在“承诺函”盖章； 

3.提名单位或提名专家未在首页及提名意见两处盖章或亲笔签名； 

（二）应用及主要证明材料问题 

4.项目整体技术推广应用时间不足两年，即 2020 年 8 月 31 日后才开始应用； 

5.提交了未授权的知识产权； 

6.提供了知识产权权利人、发明人均不是项目主要完成人或完成单位的知识产权； 

7.所列主要知识产权证明、代表性论文、专著在以往年度获奖项目或本年度其他项

目中重复使用； 

8.代表性论文、专著署名第一单位不是国内单位； 

9.未提交国内发表的代表性论文、专著（可以不提交论文专著，若提交则至少有一

篇在国内发表）； 

（三）完成人问题 

10.完成人是 2021 年度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

步奖、科技合作奖获奖项目的完成人，或同一完成人在本年度中同时参与多个项目提名； 

11.完成人为提名项目中结题验收、成果评价专家； 

12.所列完成人有非中国籍公民； 

（四）完成单位问题 

13.第一完成单位不是广东省内所属单位； 

14.完成单位不是法人单位； 

15.完成单位名称、“法人证书”单位名称、单位公章三者不一致； 

（五）其他不合格情况 

16.其他不符合有关规定和要求的情况。 

 



 

 

五. 《广东省青年科技创新奖提名书》 

形式审查不合格内容 

1.候选人不是中国公民； 

2.候选人工作单位不是广东省内所属机构； 

3.提名单位或提名专家未在首页及提名意见两处盖章或亲笔签名； 

4.缺少证明候选人贡献的佐证材料； 

5.未提交国内发表的代表性论文、专著（技术研发类可以不提交论文专著，若提交

则至少有一篇在国内发表） 

6.候选人本年度参与了省科学技术奖其他奖项的提名或为上一年度的获奖者； 

7.电子版提名书与书面提名书不一致； 

8.其他不符合有关规定和要求的情况。



 

 

 


